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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别人的孩子，就像守护自己的孩

子。12 年来，80 岁老人缪延相用行动诠释了

什么是最无私的爱。

据新华社报道，江西南昌，每天下午 3 点

半放学后，总会有一些孩子走进缪延相的家，

坐在高高低低的塑胶板凳上，看电影、学唱

歌、做数学游戏、听缪延相讲故事。孩子们亲

切地叫他为“3点半爷爷”。

原来，缪延相看到家对面有人开网吧后，

村里的留守儿童放学后就一头扎进网吧，沉

迷于网络游戏。缪延相心想：这样下去可不

行。于是，他把自家的客厅腾出来，改造成了

一个小课堂。辅导站一办12年。“3点半爷爷”

辅导和照顾过的孩子，已经超过1000个。

缪延相了不起，他一次性解答了两个育

儿难题：一是下午“3 点半”放学后孩子无人照

看的问题；二是父母外出打工后留守儿童的

陪伴与教育问题。不仅如此，这还是他坚持

做了12年的事。

中国城市家庭的“3 点半”难题由来已

久。一般情况下，下午 3 点半之前，孩子在校

学习，监护责任在学校；3 点半后，孩子放学

了，监护责任就在家长。而这个时间点孩子

放学，家长往往还没下班，这“青黄不接”的时

间差就成了很多家庭的心病。那么，谁来看

管放学后的孩子？无疑需要很多像缪延相这

样的好爷爷。

如果城市里有那么一批好心人，像缪延相

那样把自己家改造成教育场地，买了彩电，设

置了图书室，让放学后的孩子可以看电影、玩

游戏、唱歌和学习，那么很多城市家庭的“3 点

半”难题就能得以解决。缪延相是免费的，城

市里的类似服务若在追求公益的前提下，适当

收点成本费，无疑有助于长久为之。但若是进

行商业化操作，则恐怕和很多普通家庭无缘。

缪延相在农村，他实际解决的是留守儿

童放学后的看护问题。这些儿童的父母往往

都在外地打工，孩子疏于看管。

守护孩子是天下父母的心愿。为人父

母，哪个不想承欢膝下，享受天伦之乐？然

而，为了改善经济状况，父母们外出打工，只

能把孩子留守在家。不要说教育，就是放学

“3 点半”后何处去，都成了放不下的牵挂。缪

延相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为这些留守儿童的

成长做了实实在在的事。孩子们亲其人，信

其道，其中不少人后来考上了大学。

致敬缪延相，致敬每一个守护孩子无私奉

献的人。希望这样的“3点半爷爷”更多一些。

“3点半爷爷”，解了谁的愁

有 必 要 依 据
上述法律，参
照 App 的管
理规则，针对
家 庭 智 能 设
备 以 及 办 公
智 能 设 备 等
制 定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标 准
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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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日，一名网友在网

络论坛发文称，他在自家的某品牌智能电视

里发现了一款名为“勾正数据服务”的软件，

用技术手段研究后，发现该软件定时扫描上

传了家中联网的智能设备信息等，认为该软

件会掌握相关隐私信息。记者从勾正数据获

悉，涉事软件所采集用户数据的相关信息用

于收视研究相关业务，由于用户隐私政策提

示不够清晰，引起部分用户隐私安全的担忧，

勾正数据向广大用户诚恳致歉。目前，该品

牌电视方面已宣布解除和勾正数据的合作关

系，并责令勾正数据删除非法获取的用户相

关数据。

智能电视机里竟然藏着监视家庭乃至访

客、邻居隐私信息的软件！看来，侵犯个人隐

私信息的行为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真

是让人防不胜防。智能电视里的“监视软件”

有很强的隐蔽性，首个发现问题的网友精通

计算机技术，而另一名同样在自家智能电视

里发现涉事软件的网友也从事网络安全工

作，显然，如果消费者没有一定的技术背景，

就难以发现“监视软件”。实际上，即便是揭

露问题的网友，也是因感觉自家电视运行速

度有些慢，查看电视后台运行软件后，才偶然

发现“监视软件”。如果没有个别消费者技术

能力与偶然因素的叠加，涉事“监视软件”很

可能会一直默默运转下去。

网友揭露的智能电视暗藏“监视软件”的

问题警示我们，必须扩大个人隐私信息保护

的视野。在家庭中，物联网日益发达，各种设

备日益智能化，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电

热水器、烤箱、电饭煲、扫地机器人、汽车乃至

马桶等都装上了智能大脑，都可联网操作、传

输数据，也增加了隐私泄露的风险。

201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

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规定，任何组织或个

人不得窃取、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获取该电子

信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

法律也明确要求经营者收集用户（消费者）个

人信息时，应当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

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需经被收

集者同意。电视机等智能设备里的“监视软

件”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隐私

权，逾越了法律底线。近日，工信部正在就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个人信息保护管理暂

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该意见稿明

确，从事App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应遵循“知

情同意”“最小必要”两项重要原则，应当采取

非默认勾选的方式征得用户同意。

笔者以为，有必要依据上述法律，参照

App的管理规则，针对家庭智能设备以及办公

智能设备等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标准和规则，

明晰各方的权利义务，划出信息采集、使用的

边界和禁区，并加强对智能设备内置软件运

行情况的监管检查。对发现问题的，该整改

整改，该下架下架，该处罚处罚，让“监视软

件”“窃私软件”无处藏身，无法运行，给消费

者创造更安全、更放心的智能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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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的 尊 严
不该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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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光明日报报道，近日网上反映演艺人

员郑爽涉嫌签订“阴阳合同”、拆分收入获取

“天价片酬”、偷逃税等问题，引发热议。此事

源于郑爽的前任男友张恒“有图有真相”地曝

了一个“大瓜”：郑爽 2019 年出演的《倩女幽

魂》片酬高达 1.6 亿元，拍摄 77 天，算下来约

208万元每天，还做了个“阴阳合同”。

4 月 29 日上午，郑爽方面回应，愿意接受

并配合一切调查，结果会公布于众。

本来范冰冰几千万元的“阴阳合同”已

足够让人震惊，想不到郑爽更了不得。有人

搜索了一下，郑爽一部电视剧就有 1.6 亿元

片酬，要超过很多影视行业上市公司的全年

净利，去年全球收入 Top 10 女演员中排名

第一的索菲亚·维加拉年收入也仅为 4300

万美元。

流量明星天价薪酬是个老话题，无论是

影视行业内部，还是普通网友，都认为这种现

象不正常。行业协会曾发布意见，限制演员

薪酬比例，相关部门也多次升级“限薪令”。

在这样的背景下，郑爽还能拿到单部 1.6 亿元

的片酬，应该受到追问。

天价片酬推高影视作品制作成本，严重

压缩了剧集制作经费。总投资是限定的，主

演片酬高，那就只能压缩基层人员薪酬并粗

制滥造，导致演技不精的作品频出。

天价片酬带坏行业风气，也让社会风气

受到影响。1.6 亿元是什么概念？网友吐槽：

“月薪一万，要工作 1333 年才能获得 1.6 亿

元。”这让普通劳动者情何以堪？财富分配的

一个标准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而这种明星

天价片酬现象，难免会影响一些青少年的价

值观养成。

好在，这不合理的事即将迎来了一个合

适的结局：郑爽这次不是能不能复出的问题，

而是严重到可能面临刑罚。“阴阳合同”已经

超出了道德范畴，触犯到了法律。如果被证

实偷税漏税且数额巨大，那当事人就可能会

按刑法规定被判 3 到 7 年有期徒刑。要知道，

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偷税漏税破坏

了社会公平。

相关部门应借此事件查查娱乐圈是不是

依然存在系统性的逃税漏税现象。明星作为

公众人物，理应以身作则，传播正能量。希望

艺人们以此为戒，把心思多花在作品上，切不

可只顾眼前利益，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无

论是谁，公平正义的底线不该失守，法律的尊

严不该侵犯。

娱乐圈“阴阳合同”何时休

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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